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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省 商 务 厅

特 急 粤商务服函〔2022〕202 号

关于做好2023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促进外贸发展方向-重点展会和展会配套体系）

事项入库工作指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不含深圳市），湛江市投资促进局：

为贯彻《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贸易

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的通知》（粤发〔2021〕11 号）精神，

落实贸易高质量发展十大工程，省商务厅拟在省级财政 2023 年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促进外贸发展方向-重点

展会和展会配套体系项目”,支持我省会展业发展。

按照《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粤府

〔2018〕120 号)、《广东省省级财政资金项目库管理办法（试行）》

(粤府〔2018〕263 号)、《广东省省级财政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

法(试行)》(粤府〔2019〕11 号)等文件要求，现就资金使用管

理和项目入库等工作通知如下:

一、资金使用总体原则

设立该项资金目的是通过连续扶持一批优秀的会展企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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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项目，壮大会展企业实力、打造会展品牌，整体提升我省会

展行业的发展质量。总体原则如下：

（一）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切实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

定性作用，通过适量的财政资金，充分激发会展行业市场主体活

力和内生动力，引导会展行业高质量发展。

（二）选强选优、持续推进。立足当地产业优势、区域特色，

紧扣经济发展需要，精选品质优、潜力大、能创新的项目，通过

多年连续的扶持，使会展经营主体进一步优化，会展项目进一步

壮大。

（三）加强统筹、精准发力。充分结合各地原有会展扶持政

策，整合各部门各地市现有资源，实现协同精准扶持。突出支持

会展企业经营实力、创新能力、服务水平的提升；突出支持会展

项目品牌影响力、国际化水平、绿色低碳的打造等。

二、资金使用主要方向

（一）会展企业。主要支持会展企业提升经营实力、创新办

展能力、提高新技术应用水平、扩大环保材料运用范围、提高展

馆管理水平以及提升服务展会水平等内容。可优先支持龙头企

业。

（二）会展项目。主要支持会展项目提升品牌影响力、国际

化及绿色办展水平；稳定和提升展会规模；培育成长型、特色物

产展会等内容。可优先支持大型会展项目。

三、资金支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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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展企业。在广东省（不含深圳市，下同）内注册的

独立法人企业，且 2022 年上半年在广东省内举办展会活动的主

办企业，或为省内展会活动提供展览场所的场馆企业，或为省内

展会活动提供会展服务的服务类企业,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各地级以上市根据本地培育会展企业的实际需要，认为应

当支持的会展企业。

2.广东省商务厅公布的“广东省会展企业百强”称号的会展

企业。

（二）会展项目。2022 年上半年，在广东省内举办的会展

项目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各地级以上市根据本地培育会展项目的实际需要，认为应

当支持的会展项目。

2.广东省商务厅公布的“广东省会展百强项目”称号的会展

项目。

四、入库项目选定

（一）项目选定。对符合资金支持要求的会展企业和展会项

目，以竞争性方式择优选择，具体择优选择方式及数量，由各市

结合当地会展业实际情况以及发展需要确定。

（二）负面清单。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纳入入库项目：一是

已入库其他省级 2023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扶持的项

目；二是党政机关主办的各类展会活动；三是需商务部审批但未

经批准违规举办的展会活动；四是近 3年有重大违法违规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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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企业。

五、入库项目扶持标准

根据 2021 年省扶持资金总量以及全省入库项目数量情况估

算，拟按照每个项目 35 万元额度入库。

待省资金总量确定并下达各市具体资金分配额度后，各市再

参照企业纳税额度、与当地优先发展产业融合度、对当地经济发

展贡献力度、企业受疫情影响程度等情况，按照优先培育龙头会

展企业、培育品牌会展活动等工作思路，确定每个项目的具体扶

持额度。

六、入库组织实施

（一）入库组织

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湛江市投资促进局，下同）负责组织

本市项目的具体入库工作。本市项目是指：“会展企业”即为在

本市注册的会展企业（包括会展主办、服务以及展馆提供企业）；

“会展项目”即为在本市区域内举办的展会活动，具体对象为展

会活动的主办单位，可以是非本市注册的会展企业。

各市要根据本工作指引制定具体的入库通知，组织企业申请

入库。

（二）入库要求

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 9月 10 日前完成入库程序，并报省商

务厅备案。同时，于 9月 10 日前将本市入库项目同步录入“数

字政府”公共财政综合管理平台，逾期将视为无项目并不作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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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该入库项目作为二级项目录入在“促进外贸发展方向”一

级项目下。

（三）其他

入库项目仅作储备使用，省商务厅将根据各地市项目入库情

况争取资金安排，最终预算安排以省人大审议批准的年省级预算

草案和省商务厅下达的项目计划为准。

广东省商务厅

2022 年 9 月 6 日

（联系人及电话：何 威，38861462）

抄送：本厅服贸处。


